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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逐步从概念导入期转入深化务实应用的新阶段，大数据治理成为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的新热点，

其发展亟需标准体系建设基础以及标准化的支撑。梳理了当前我国大数据治理标准化面临的问题，明确

了与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概念和定义，提出了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并给出了下一步标准化工作建议，

从而帮助业界构建涵盖大数据治理的新大数据标准体系，为我国新一阶段的大数据技术、产业发展提供

标准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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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ig data governance standard system

Abstract
As big data has gradually stepped from the concept introduction period to the new stage of deepening pragmatic application, 

big data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new hot spot in the big data industry ecosystem. Its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foundation 

of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support of standardization.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s big data governance 

standardization were sorted out, the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related to big data governance were clarified, the big data 

governance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was proposed,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standardization work were given, 

which can help the industry to build a new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which covering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provide 

standardized support for China’s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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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

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信息

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数据对社会

各行业、各领域创新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2015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促

进大数据发展 行 动 纲 要》（以下简 称《行

动纲要》），指出：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

型发展的新动力，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的 新 机 遇，成 为 提 升 政 府 治 理 能 力的 新

途 径[1]；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 表大

会报告明确指出：“加快 建设 制造 强国，

加 快 发 展 先 进制造 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

在我国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构

建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大背景下，

伴随着各行业的数据量急剧增长，大数据

逐步从概念导入期转入了深化务实应用的

新阶段。大数据技 术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既

是热点也是 焦点，既是 难点也是 重点，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推动大数据在各行

业的实际应用，真正发挥大数据对各行业

的支撑作用，涉及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建

模方式、软件理论、标准等各个方面。

学术界和产业界均意识到，一方面大数

据给现有信息技术体系带来了系列挑战，另

一方面有利于大数据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良好环境还需要营造。为此，大数据治理受

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大数据产业生态

系统的新热点。大数据治理将会深入影响

我国工业、政务、城市、金融、能源等领域的

发展和进步。在此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

标准化工作的全面支撑作用，构建大数据治

理标准体系，充分释放数据中蕴含的巨大价

值，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本 文围绕“十三 五”规 划 和《行 动 纲

要》的要求，总结了大数据治理标准化面临

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大数据治理标准化的

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在数据治理标准

化方面的几点工作建议。

2  大数据治理标准化面临的
问题

2.1  缺乏对大数据治理的整体认识

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科

技浪潮之中，随着政府、企事业单位对数据

重视程度和对数据价值预期的提升，大数

据治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迫

切性得到了业界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讨论。我

国数据治理实践始于2003年，在2008年之

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覆盖政府、通

信、银行、证券、保险、能源、制造、互联网

等主要领域。然而，对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

理念、方法和工具，国内仍然缺乏广泛、深

入、一致的理解和行之有效的方案，实践道

路曲折艰辛，治理成效并不显著。

2.2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规划尚不完善

大数据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将数据作为

政府及企业的核心资产进行应用和管理。

合理的数据治理能够建立规范的数据应用

标准，消除数据的不一致性，提高组织内部

的数据质量，推动数据的广泛共享，充分发

挥大数据对政府及企业的业务、管理以及

战略决策的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我国政府、

企业的数据治理能力普遍不足，需要建立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通过标准化的手段

为政府、企业的数据治理提供指导和规范，

不断扩大标准化在数据治理领域的广泛应

用，促进组织完善数据治理机制，提升数据

治理能力，加强组织间的数据交换共享，提

升数据价值。

2.3  重点标准在行业应用中的支撑力
度不够

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标准需要全社会的

广泛参与，同时标准化的推进程度和应用

深度对区域中行业产业发展的健康性和持

续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准的制定归根

到底要落实到产业应用中。当前，对大数据

治理领域重点标准的研制工作正在推进，多

个在编大数据治理标准相继发布。然而，随

着各行业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建设，这些标准

尚未形成一套有机整体，无法全面支撑大数

据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围绕重点标准的推

广宣贯、试点示范工作有待加强，需不断强

化标准对市场培育、服务能力提升和行业管

理的支撑作用。

3  大数据治理概述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建 设 是 一项 系 统 工

程，不是简单地针对一个单独的个体、组织

或者某一个领域，而是一个全生态 体系的

运作，大 到大数 据技 术平台的搭建、组织

的变革、政 策的制定、流 程的 重 组，小 到

元数 据的管理、主数 据的整 合、各种类 型

大 数 据的个 性 化治 理 和大 数 据的行业 应

用，无 不需要艰苦 细致的工作。梅宏院士

在全国信息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全国信标委）大数 据标准 工作组第五

次会 议中强 调 了国 家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建

设 及 其 标准 化 的 重要 性。完 善 大 数 据 治

理体系 建 设 的 价 值 在于更 好地 解 决 大 数

据目前面临的问 题，如数 据资产定位、数

据管理机制、数 据开放共享、数 据 安全保

障等，释放 海量数据中蕴含的巨大价值，

更 好地 推 进 大 数 据和实 体 经济的 深 度 融

合。大数 据治理的核心概 念目前各方面说

法不一，梅宏院士强调的大数 据治理体系

建 设 涉及国家、行业、企 业 层面的工作，

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 法 规、标准规范、应

用实践和技术进行支撑。

大数据治理还涉及数据治理和数据管

理能力，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5295-2017）[3]中对数据治理和数据

管理能力的定义如下。

● 数据治理：对数据进行处置、格式化

和规范化的过程。数据治理是数据和数据

系统管理的基本要素；数据治理涉及对数

据全生存周期的管理，无论数据处于静态、

动态、未完成状态还是交易状态。

● 数据管理能力：指 组织和机构对数

据进行管理和应用的能力。

数据治理涉及数据治理组织、数据制

度建设、数据治理沟通等方面的内容。数据

治理组织包括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团队建

设、数据责任等内容，是各项数据职能工作

开展的基础；对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进行

规划和控制，并指导各项数据职能的执行，

以确保 组织能有效落实数据战略目标。数

据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数据管理和

数据应用各项功能的规范化运行，建立 对

应的制度体系；数据制度体系通常分层次设

计，遵循严格的发布流程，并定期检查和更

新；数据制度建设是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基础，是数据治理沟

通和实施的依据。数据治理沟通旨在确保

组织内全部利益相关者都能及时了解相关

政策、标准、流程、角色、职责、计划的最新

情况，开展与数据管理和应用相关的培训，

掌握与数据管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数据

治理沟通旨在建立与提升跨部门及部门内

部的数据管理能力，提升数据资产意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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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遵循严格的发布流程，并定期检查和更

新；数据制度建设是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基础，是数据治理沟

通和实施的依据。数据治理沟通旨在确保

组织内全部利益相关者都能及时了解相关

政策、标准、流程、角色、职责、计划的最新

情况，开展与数据管理和应用相关的培训，

掌握与数据管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数据

治理沟通旨在建立与提升跨部门及部门内

部的数据管理能力，提升数据资产意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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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据文化。

4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

4.1  在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中的位置

标准体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

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前期，全

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结合国内外大

数据标准化情况、国内大数据技术发展现

状，组织研究并发布了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4]，如图1所示。

大数 据 治 理 是 国 家实 施 大 数 据 战 略

的重要 保证，是发挥大数 据作用、做 大做

强大数 据产业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 发

挥大数据在各行业中的应用价值，当前各

领域大数据治理都开始进行初步实践，大

数 据 标准 体系框 架 应该 随 着 时间的 推 移

和条 件的改变不断发展和更 新。因此，围

绕国家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建设，根据大数

据自身标准化的特点以及未来大数据发展

的趋势，张 群[5]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大数 据

标准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从而使得 各

项标准在相关内容方面衔接 一致、互相补

充、互相依存。完善的大 数 据标准 体系框

架能够便于了解一个系统内标准的全貌，

从而指导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进行，提高

大 数 据标准 化 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系

统性和预见性。

与原有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相比，

完善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由8个类别的标

准组成，分别为：基 础标准、数据标准、技

术 标准、平台/工具 标准、管 理 标准、安 全

标准、大数据治理标准和行业应用标准。

其 中，大 数 据 治 理 标 准 作 为 一项 支 撑 体

系，在原有的大数据标准体系基础上可构

成一个3层的支 撑结 构：最 底 层的是 基 础

标准、数 据标准，为大数 据治理标准提 供

底 层的术语、参 考架构、元数 据等标准 基

础；第二层是技 术 标准、平台/工具 标准，

从 技 术 和产品的角度 为 大 数 据治 理 提 供

数据处理分析技 术及平台支撑，包括数据

全生命周期处理、数据开放与互操作等；

第三层是管理 标准、安全标准，为 大数 据

治理标准提供管理机制和安全机制。大数

据治理标准 主要包括 咨询/ 规 划标准和解

决方案标准两部分，咨询/规划标准主要对

大数据治理的路径规划、评估咨询等活动

进行规范；解决方案标准则对与大数据治

理相关的解决方案及产品进行规范。

4.2  大数据治理重点标准推进

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已经开

展了大数 据治理 标准的研制工作，目前发

布了国家标准 9 项，在研 2 3 项，申请立项 3

项，见表1。

针对 大数据治理，全国信标委大数据

标准工作组重点围绕《数据治理能力成熟

度评估模型》（GB/T 36073-2018）国家标准

开展了标准应用推广工作。《数 据 管 理能

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规定了组织进行数据

管理、评 价的能力成 熟度模 型，包含数 据

战略、数据 治 理、数 据 架 构、数 据 应 用、

数 据 安 全、数 据质量 管 理、数 据 标准、数

据生命周期管 理 8个关 键 过 程域，描 述了

每 个 过 程 域 的 建 设目标 和 度 量 标 准，可

以作为 组 织 进 行数 据 管 理 工作的参 考模

型。《 数 据 管 理 能 力成 熟 度 评 估 模 型 》

适 用 于 数 据 拥 有 方，使 其 对 数 据 进 行 规

划、管 理和能力提升的规范 和指导；同时

也 适 用 于 数 据 应 用 方 案 提 供 方，使 其 进

行数 据 解 决 方 案的建 设以 及 人 员的 培 养

等。目前 该 标准已 经 发布，并 在 贵 州、广

东、四 川、上海 、深 圳 等地 区以 及电 力、

通信、金融 等 行业 进行了推 广应 用，有力

提升了地方和行业的数据管理水平。

5  标准化建议

大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原则，为了完善大数 据治理标准体系建

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多元共治，支撑大数据治理标准

体系建设

建 设“国家 层面、行业 层面、组 织 层

面”多元共治的大数据治理体系，以标准化

工作为切入点，以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数据管

理应用推进分会为依托，联合各地方主管

部门、行业应用单位、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企

业等各方资源，共同解决大数据治理技术

与产业融合难题，对接国家大数据标准化

工作，为完善大数据治理能力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针对目前关键的数据质量、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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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图 2　完善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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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据文化。

4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

4.1  在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中的位置

标准体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

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前期，全

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结合国内外大

数据标准化情况、国内大数据技术发展现

状，组织研究并发布了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4]，如图1所示。

大数 据 治 理 是 国 家实 施 大 数 据 战 略

的重要 保证，是发挥大数 据作用、做 大做

强大数 据产业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 发

挥大数据在各行业中的应用价值，当前各

领域大数据治理都开始进行初步实践，大

数 据 标准 体系框 架 应该 随 着 时间的 推 移

和条 件的改变不断发展和更 新。因此，围

绕国家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建设，根据大数

据自身标准化的特点以及未来大数据发展

的趋势，张 群[5]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大数 据

标准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从而使得 各

项标准在相关内容方面衔接 一致、互相补

充、互相依存。完善的大 数 据标准 体系框

架能够便于了解一个系统内标准的全貌，

从而指导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进行，提高

大 数 据标准 化 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系

统性和预见性。

与原有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相比，

完善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由8个类别的标

准组成，分别为：基 础标准、数据标准、技

术 标准、平台/工具 标准、管 理 标准、安 全

标准、大数据治理标准和行业应用标准。

其 中，大 数 据 治 理 标 准 作 为 一项 支 撑 体

系，在原有的大数据标准体系基础上可构

成一个3层的支 撑结 构：最 底 层的是 基 础

标准、数 据标准，为大数 据治理标准提 供

底 层的术语、参 考架构、元数 据等标准 基

础；第二层是技 术 标准、平台/工具 标准，

从 技 术 和产品的角度 为 大 数 据治 理 提 供

数据处理分析技 术及平台支撑，包括数据

全生命周期处理、数据开放与互操作等；

第三层是管理 标准、安全标准，为 大数 据

治理标准提供管理机制和安全机制。大数

据治理标准 主要包括 咨询/ 规 划标准和解

决方案标准两部分，咨询/规划标准主要对

大数据治理的路径规划、评估咨询等活动

进行规范；解决方案标准则对与大数据治

理相关的解决方案及产品进行规范。

4.2  大数据治理重点标准推进

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已经开

展了大数 据治理 标准的研制工作，目前发

布了国家标准 9 项，在研 2 3 项，申请立项 3

项，见表1。

针对 大数据治理，全国信标委大数据

标准工作组重点围绕《数据治理能力成熟

度评估模型》（GB/T 36073-2018）国家标准

开展了标准应用推广工作。《数 据 管 理能

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规定了组织进行数据

管理、评 价的能力成 熟度模 型，包含数 据

战略、数据 治 理、数 据 架 构、数 据 应 用、

数 据 安 全、数 据质量 管 理、数 据 标准、数

据生命周期管 理 8个关 键 过 程域，描 述了

每 个 过 程 域 的 建 设目标 和 度 量 标 准，可

以作为 组 织 进 行数 据 管 理 工作的参 考模

型。《 数 据 管 理 能 力成 熟 度 评 估 模 型 》

适 用 于 数 据 拥 有 方，使 其 对 数 据 进 行 规

划、管 理和能力提升的规范 和指导；同时

也 适 用 于 数 据 应 用 方 案 提 供 方，使 其 进

行数 据 解 决 方 案的建 设以 及 人 员的 培 养

等。目前 该 标准已 经 发布，并 在 贵 州、广

东、四 川、上海 、深 圳 等地 区以 及电 力、

通信、金融 等 行业 进行了推 广应 用，有力

提升了地方和行业的数据管理水平。

5  标准化建议

大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原则，为了完善大数 据治理标准体系建

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多元共治，支撑大数据治理标准

体系建设

建 设“国家 层面、行业 层面、组 织 层

面”多元共治的大数据治理体系，以标准化

工作为切入点，以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数据管

理应用推进分会为依托，联合各地方主管

部门、行业应用单位、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企

业等各方资源，共同解决大数据治理技术

与产业融合难题，对接国家大数据标准化

工作，为完善大数据治理能力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针对目前关键的数据质量、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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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图 2　完善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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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共享开放、安全保障等问题，研究

更完善的大数据治理体系，实现全覆盖。

（2）夯实基础，打通数据管理机制

数 据 管 理 机 制 是 大 数 据 治 理 标准 体

系 建 设 的 重 中之 重，无 论 是 政 治 环 境导

向 还 是 实 际应 用 需 求，数 据 管 理 都 将为

大 数 据发 挥应 用价 值 奠 定良 好的基 础。

目 前 ，《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成 熟 度 评 估 模

型》国 家 标准 的 推 广应 用 工作已 经 进 入

了实 质 性 推 进 阶段，应 毫 不 松 懈 地 继 续

完 善 标准 推 广与 持 续 服 务 机 制，做 好 标

准 的 应 用 推 广 工作 。通 过 国 家 标 准 的 研

制 和应 用实 施，推 动 提 升 各 组 织 的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水平，为 大 数 据 产业 的 推 进 夯

实 基 础，为 数 据 在各 行 各业 的 流 转 保 驾

护 航，推 动 大 数 据 应 用 在 国内 各 行 各业

的 繁 荣 和发 展。

（3）标准先行，促 进 数 据流 通开放共

享

数据开放共享是大数据治理工作中的

重要内容，涉及各 个行业。一 是建 立各 领

域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界定数据开放边

界。数 据 开放是大数 据应用体系、服务体

系、产业创新体系的基础。开放标准将指导

各行各业完善数据开放的策略和计划，制

定数据开放管理的流程和制度，构建数据

开放服务平台和技术体系，实现数据的清

晰、便 捷 和 高 效 应 用。二 是 建 立 各 领 域

数 据 的 共 享 标准，指 导 建 设 面向 各 行 各

业 不 同 组 织 机 构 、不 同 业 务 场 景、不 同

复 杂 度 的 数 据 共 享 系 统，支 撑 各 类 业务

流 程 ，打 破 跨 行 业 之 间 的 数 据 壁 垒，达

成 提 高 全 行 业 整 体 运 营 效 能 的目标 。同

时，在 数 据 标 准 和 技 术 要 求 的 指 导下，

有 效 地 管 理 共 享 数 据 资源，加 快 数 据 资

产的价值化进程。

（4）紧跟需求，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与国际数 据治理专业领域 在理论、知

识、方法和技 术工具的原生性发展特点不

同，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化进程起步

较晚，大数据治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各行

业信息化进程中的数据治理实践不断全面

和深 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实际需 求，未来

将重点在制造、城市、能源、金融等行业开

展大 数 据治 理研 究，以标准 化为抓手，打

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为产业转型升级

贡献力量。

6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我国大数据治理标准化面

临的主要问题，给出了大数据治理概述，包

括数据治理的定义。结合大数据标准体系

现状，完善了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给出了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在大数据标准体系中

的位置以及重点相关标准的推进情况。最

后，结合我国大数 据治 理的技 术、产业 发

展现状，给出了针对 大数据治理的下一步

标准化建议，为后续的标准化工作 提出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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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共享开放、安全保障等问题，研究

更完善的大数据治理体系，实现全覆盖。

（2）夯实基础，打通数据管理机制

数 据 管 理 机 制 是 大 数 据 治 理 标准 体

系 建 设 的 重 中之 重，无 论 是 政 治 环 境导

向 还 是 实 际应 用 需 求，数 据 管 理 都 将为

大 数 据发 挥应 用价 值 奠 定良 好的基 础。

目 前 ，《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成 熟 度 评 估 模

型》国 家 标准 的 推 广应 用 工作已 经 进 入

了实 质 性 推 进 阶段，应 毫 不 松 懈 地 继 续

完 善 标准 推 广与 持 续 服 务 机 制，做 好 标

准 的 应 用 推 广 工作 。通 过 国 家 标 准 的 研

制 和应 用实 施，推 动 提 升 各 组 织 的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水平，为 大 数 据 产业 的 推 进 夯

实 基 础，为 数 据 在各 行 各业 的 流 转 保 驾

护 航，推 动 大 数 据 应 用 在 国内 各 行 各业

的 繁 荣 和发 展。

（3）标准先行，促 进 数 据流 通开放共

享

数据开放共享是大数据治理工作中的

重要内容，涉及各 个行业。一 是建 立各 领

域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界定数据开放边

界。数 据 开放是大数 据应用体系、服务体

系、产业创新体系的基础。开放标准将指导

各行各业完善数据开放的策略和计划，制

定数据开放管理的流程和制度，构建数据

开放服务平台和技术体系，实现数据的清

晰、便 捷 和 高 效 应 用。二 是 建 立 各 领 域

数 据 的 共 享 标准，指 导 建 设 面向 各 行 各

业 不 同 组 织 机 构 、不 同 业 务 场 景、不 同

复 杂 度 的 数 据 共 享 系 统，支 撑 各 类 业务

流 程 ，打 破 跨 行 业 之 间 的 数 据 壁 垒，达

成 提 高 全 行 业 整 体 运 营 效 能 的目标 。同

时，在 数 据 标 准 和 技 术 要 求 的 指 导下，

有 效 地 管 理 共 享 数 据 资源，加 快 数 据 资

产的价值化进程。

（4）紧跟需求，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与国际数 据治理专业领域 在理论、知

识、方法和技 术工具的原生性发展特点不

同，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化进程起步

较晚，大数据治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各行

业信息化进程中的数据治理实践不断全面

和深 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实际需 求，未来

将重点在制造、城市、能源、金融等行业开

展大 数 据治 理研 究，以标准 化为抓手，打

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为产业转型升级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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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了我国大数据治理标准化面

临的主要问题，给出了大数据治理概述，包

括数据治理的定义。结合大数据标准体系

现状，完善了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给出了

大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在大数据标准体系中

的位置以及重点相关标准的推进情况。最

后，结合我国大数 据治 理的技 术、产业 发

展现状，给出了针对 大数据治理的下一步

标准化建议，为后续的标准化工作 提出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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